
一个人有两个身份

陶兰兰通过家人找到我寻求帮

助时， 她的案子已经有了一审判

决。 法院认定陶兰兰以结婚为名骗

取何磊 6 万元构成诈骗罪， 判处其

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

陶兰兰对此判决不服， 要求上

诉并更换律师。 接受委托后， 我详

细了解了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 并

会见了陶兰兰听取她的辩解。

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 陶兰兰

早年持有两张身份证， 一张姓名是

“陶兰兰”， 另一张上的名字则是

“陶岚岚”。

2013 年 2 月， 陶兰兰用“陶

岚岚” 这个身份和一位杨先生登记

结婚， 但两人婚后并未共同居住。

2017 年 1 月， 陶兰兰又找到

当地一个媒人， 自称未婚要求介绍

对象， 这个媒人又找了自己熟识的

另几个媒人张罗此事， 并介绍陶兰

兰与何磊见面， 两人对彼此都比较

满意， 随后陶兰兰通过媒人提出结

婚需要 6 万元彩礼， 对方表示同

意， 但提出希望和陶兰兰的父母见

面， 此时陶兰兰谎称父母已经去

世， 自己只有一个弟弟。 于是， 何

磊和家人在媒人的带领下见了陶兰

兰的弟弟。 而陶兰兰的弟弟则按照

姐姐的事先交待， 同样表示父母已

经去世。

一番折腾之后， 何磊和家人终

于定下了婚事， 并去民政部门办理

了结婚登记。 按照事先的约定， 何

磊给了陶兰兰 6 万元作为彩礼， 并

另外给了参与促成婚事的几个媒人

总共 1 万元。

一审获刑3年4个月

领证之后正赶上春节， 陶兰兰

便跟随何磊回到他的老家。 春节过

后， 陶兰兰和何磊一起外出打工，

在此期间她得知弟媳意外死亡， 连

忙赶去外地， 帮弟弟料理后事。 而

何磊几次要求陶兰兰回来， 都遭到

她的拒绝， 双方的矛盾不断升级，

最终何磊以陶兰兰骗婚为由报了

案。

公安机关深入调查后， 发现陶

兰兰另有一个登记为“陶岚岚” 的

身份， 而且与一位杨先生结了婚，

且在与何磊结婚前并未离婚。

于是， 检察机关以陶兰兰涉嫌

重婚罪和诈骗罪对她提起了公诉。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陶兰兰故

意隐瞒已婚事实， 虚构单身、 父母

双亡的情况， 欺骗媒人及被害人何

磊， 以结婚为名骗取 6 万元， 其行

为构成诈骗罪。 法院同时认为， 检

察院指控陶兰兰构成重婚罪罪名不

当， 陶兰兰隐瞒合法婚姻的目的是

为了诈骗， 她与何磊登记结婚是实

施诈骗罪的手段行为， 应当以诈骗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审法院以诈

骗罪判处陶兰兰有期徒刑三年四个

月， 并处罚金 1 万元， 责令退赔何

磊 6 万元。

承认重婚不认诈骗

在会见时陶兰兰告诉我， 对于

自己由于法律意识淡漠而犯了重婚

罪并没有异议， 愿意认罪认罚。 但

是， 她自始至终没有“诈骗” 何磊。

通过梳理案情和听取陶兰兰的

辩解， 我感到本案中有两个关键问

题需要厘清： 第一， 陶兰兰隐瞒已

婚事实， 虚构父母双亡， 是否能够

成为认定诈骗罪的主要根据？ 第二，

陶兰兰与何磊登记结婚时是否有缔

结婚姻、 共同生活的真意？ 后来她

拒绝回家是否构成诈骗？

为了通过各种细节来印证陶兰

兰并未实施诈骗， 我将案卷材料翻

了又翻， 带着疑问会见了陶兰兰了

解更多详情， 还对促成婚事的媒人

进行了详细的询问。

最终， 我拿出一份详尽的辩护意

见， 核心观点是： 陶兰兰和丈夫何磊

的矛盾争议属于婚姻家庭纠纷， 不属

于刑事案件。

首先， 我还原了陶兰兰与何磊矛

盾的发端， 那就是陶兰兰得知弟媳意

外死亡， 提出让何磊陪她一起去帮助

弟弟料理后事， 遭到何磊的拒绝， 何

磊甚至不同意陶兰兰去弟弟那里， 两

人因此发生了争执。 于是， 陶兰兰趁

何磊上班的时候不辞而别， 只是在路

上给何磊打了电话， 到了弟弟那里又

给自己的公公打了电话报平安。

此后几天， 陶兰兰忙于丧事没有

和何磊联系。 没想到几天后， 陶兰兰

的公公因病死亡， 何磊打电话却联系

不上陶兰兰， 以为自己遭遇了“婚

骗”、 陶兰兰已经逃跑， 于是找了几

个人四处寻找， 还对陶兰兰的弟弟进

行威胁恐吓， 吓得陶兰兰更加不敢联

系何磊了。

在此期间， 陶兰兰为了证明自己

不是“婚骗” 也没有逃跑， 曾主动联

系媒人要求报案。

其次， 我指出， 陶兰兰隐瞒已婚

事实， 谎称父母去世的目的是为了与

何磊结婚， 而不是骗取彩礼。

陶兰兰用“陶岚岚” 这个身份和

杨先生结婚前曾两次离婚， 与杨先生

的婚姻也是名存实亡。 媒人可以证

明， 陶兰兰和何磊第一次见面“互相

都满意”， 但陶兰兰对自己的条件有

自卑心理。 另一位媒人作证表示：

“她自己觉得比男的大 10 岁， 有些不

愿意， 意思是怕何磊嫌她年龄大。”

经媒人劝说“何磊都同意， 你还有什

么不同意的呢”， 她才答应了婚事。

根据本案证据反映出的陶兰兰和

何磊相识、 确立夫妻关系的经过以及

婚后共同生活的轨迹， 证明陶兰兰与

何磊结婚是为了好好过日子， 不是为

了骗取 6 万元彩礼。 试想， 如果陶兰

兰为了骗取彩礼， 彩礼到手后就可以

逃之夭夭， 为何还要与何磊同居数

月， 走南闯北四处打工？ 如果陶兰兰

为了骗取彩礼， 为何要领取结婚证？

她完全可以编出不领证的各种理由。

一审判决认定陶兰兰是为了骗取

彩礼， 显然与上述情形不符。

二审改判1年10个月

我还提请二审法院注意， 一审判

决除了抓住陶兰兰隐瞒已婚事实、 谎

称父母去世的情节外， 还认定“陶兰

兰趁何磊上班之机逃离， 更换电话号

码后藏匿”， 但这部分认定没有任何

证据佐证。 陶兰兰多次辩解， 她离开

后给何磊和何磊的父亲打过电话， 对

此何磊也表示认可。

陶兰兰与何磊办理婚姻登记的户

口本、 身份证都是真实的， 她还将何

磊、 何磊家人以及媒人领到弟弟家

里， 其中一个媒人还和陶兰兰的亲姐

姐是相识多年的朋友， 可以说何磊对

陶兰兰的了解远超过陶兰兰对何磊的

了解。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陶兰兰确

实因结婚而向何磊索要彩礼， 但现有

证据不能证明陶兰兰和何磊结婚时就

有骗取他人财物的故意， 不符合诈骗

罪的构成要件， 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予以采纳。 陶兰兰隐瞒已婚事实， 又

与何磊登记结婚， 构成重婚罪。 二审

法院判决撤销原判， 以陶兰兰犯重婚

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她经媒人介绍与丈夫相识并结婚，婚后由于弟媳意外死亡，而

丈夫拒绝陪她去帮助弟弟料理后事， 于是她趁丈夫上班之际不辞

而别，此后迟迟不愿回家。 丈夫认为自己遭遇了“骗婚”，被骗去 6

万元彩礼，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

而公安机关调查后，发现她竟然还有另一张身份证，并且那个

身份早已与别人结了婚……

!"#$%
只为骗取彩礼？

一审认定诈骗
二审改判重"罪

□ 陕西许小平律师事务所 徐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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